附件一：
报  价  文  件
项目名称：

报价单位：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目   录
一、报价函
二、报价清单

三、资格证明文件

四、实施方案
五、其他资料
一、报价函

1．我方经现场踏勘和研究了贵方提供的                    的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元（￥         ）的总价，工期     日历天，按询价文件规定的要求实施。
质量目标：        。
2．随同本报价函递交的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 我方承诺在询价文件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工作。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报价人：    （全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报价清单
（一）报价汇总表
报            价             人：          （名称）        
                                         （盖单位章）

报价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姓名）        
                      （签名）          
日           期：                          

（二）分项报价表
注：（每页加盖公章）

三、资格证明文件
（一）报价人必须持有工商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持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二）报价人应具有信息技术咨询资质。（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报价人近2年（报价截止日期往前推算，下同）承担过至少一项咨询服务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提供原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报价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报价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报价人：        （全称）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报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在此授权           （单位）           （姓名），其身份证号码：           ，作为我方合法授权代表，以我方名义并代表我单位全权处理           （项目名称）项目报价相关事宜：

本授权书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在此授权范围和期限内，被授权人所实施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授权人予以认可。授权代表无权转让委托权，特此委托。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报价人：（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日  期：    年    月    日

四、实施方案
报价人根据情况自行编写。
五、其他资料
报价人认为应该提供的其他资料。

附件二：

项目评标办法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一
	合 格 性 评 审 表 
	报价书编制
	报价书签署是否正确；

2、是否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3、是否有报价书及标价；
4、报价是否唯一。

	
	
	资质要求
	1、 报价人必须持有工商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持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报价人需具备信息技术咨询资质。（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
3、报价人近2年内（报名起始日往前推算）承担过至少一项咨询服务业绩。
4、 报价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被责令停业的；

（2）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3）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4）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且经审查委员会认定会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5）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

（6）被省级及以上交通主管部门取消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该区域水运建设市场且处于有效期内；

（7）为投资参股本项目的法人单位；

若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将否决其报价申请。



	二
	评标办法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商务部分：20分

投标报价：50分

技术部分：30分

	1
	商务部分

(20分）
	投标人与项目类似的具体业绩(10分)
	类似项目业绩满足资格审查条件的计6分。
近2年每增加1个咨询服务业绩且单个合同金额不低于10万元（含10万）加2分，加满4分为止。（附合同复印件）

	
	
	项目负责人资格和能力（10分）
	项目负责人具有中国科协咨询协会注册咨询师（附证书复印件）得10分。
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本单位自有人员，提供询价文件截止时间近3个月的社保证明，并加盖社保机构单位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2
	技术部分

(30分）
	实施方案（10分）
	合理得10～8分，较合理得5～7分，不合理得1～4分，未提供的不计分。否则得0分。

	
	
	重点难点及处理措施（10分）
	合理得10～8分，较合理得5～7分，不合理得1～4分，未提供的不计分。否则得0分。

	
	
	服务计划及保障措施（10分）
	合理得10～8分，较合理得5～7分，不合理得1～4分，未提供的不计分。否则得0分。

	3
	投标报价评分标准

(50分）
	投标报价（50分）
	满足询价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报价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报价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50。


